
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认识论范式的概观与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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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研究中 ,长期存在规范社会科学范式与中国文化独特范式之争。鉴于这一争论

对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 本文对在中国社会研究范式建构中作出重要贡献的诸

种社会人类学理论逐一加以评介 ,并论述了中国学 (汉学 )社会科学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认识论与解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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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汉学界① 出现了大量有关 “范式” ( paradigm ) 的讨论。这些讨论针对的

是传统汉学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 1) 汉学研究是否存在自身独特的社会科学理论

体系? ( 2) 作为区域性研究类别的汉学与一般社会理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②?

事实上 , 这些问题在探讨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者那里已经存在几十年了。 从本质上

讲 , 社会人类学综合了两种探讨 , 即区域性的社会 -文化知识的探讨和社会人文学科的

理论探讨。在这一社会人文学科中 , 一部分学者专攻中国社会研究 , 他们被称为 “汉

学人类学者” ( sinolo gical anthropologists)。汉学人类学者一直面临如何使其在中国社

会中发现的地方性事实与一般社会 -文化理论形成对话的问题 ,向来十分关注地方性知

识与社会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 鉴于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对回答汉学研究的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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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William Rowe, 1990, “ The public spher e in modern China” , Modern China , 16∶ 3∶

309— 329; Philip Huang , 1991, “ The paradigm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 Modern China ,

17∶ 3∶ 299— 341.

16— 19世纪 , 欧洲各国统治者为了达到侵略和掠夺的目的 , 鼓励教会、 学者、 探险家致力

于中国的研究 , 组成不同的 “东方学” 研究团体 , 使中国成为西欧学界的研究对象 , 于是产

生了中国学。最早的中国学就是注重汉语研究的 “汉学”。后来 , 它扩大成了一门关注一切

中国事物如地理、 风物、 语言、 哲学 、 社会、 军事等等的区域研究学科。



问题颇具启示意义 , 本文将对此加以评介 , 并力图进行相关的理论思考。

一、 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

社会人类学原是与体质人类学、 考古人类学、 语言人类学并列的人类学的四大分

科之一。在本世纪初的西欧 , 它逐步从广义的人类学中分离出来 , 脱离生物进化论和

地理学的影响 , 从过于广泛的 “人类史” 转变成一门社会人文学科。“社会人类学” 一

词首先出现于英国。1907年 ,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 ( Frazer)被任命为社会人类学教授。

在本世纪上半叶 , 一大批英国人类学者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从事研究工作 , 使自己的人

类学探讨有别于原有的宏观人类学①。 1946年 , 英联邦社会人类学会 ( ASA)的成立 ,

不仅宣告社会人类学在英国国内正式成为一门教学和科研门类 , 而且促使此一学科的

独特理论方法路径走向系统化 , 使之成为欧洲人类学的主流。在美国与加拿大 , 某些

高等院校中至今仍然采用早期人类学四分科并列的界说作为学科入门教学门类 ,但是 ,

在具体研究中 ,与社会人类学类似的文化人类学②也已成为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路易斯 ( Lewis) 在其 《社会人类学导论》 一书中总结了这一学科的基本取向。他

说:

　　的确 , 社会人类学家献身于 “奇风异俗” 的研究——包括其传统、 变迁以及

目前的形式。 但是除此之外 , 社会人类学家有更长远的企图: 置身于世界的所有

文明中 ,让那些我们不易了解也不熟悉的信仰与风俗 ,冲淡我们民族中心的限制 ,

从而进行所有社会的比较研究。③

社会人类学的兴起 , 一方面是学科分类变化的表现 , 另一方面与本世纪人类学研

究旨趣的转变有关。可以说 , 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类学是在反思进化论和传播论的宏

观人类史和民族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社会人类学的视野和理论方法特点 ,在

其与广义人类学的比较上体现得最为清楚。

首先 ,从研究对象看 , 广义的人类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人种、文化以及社会类型 ,而

关于这些研究对象的资料大量地不仅来自对世界各民族的了解 , 还来自游记、 历史记

载和考古发现。 社会人类学从过去的人类学继承了对不同民族的社会 -文化形态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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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Io an M . Lewis著 , 黄宣卫、 刘容贵译: 《社会人类学导论》 , 〔台〕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5

年版 , 第 1页。

传统上 , 美国人类学者称自己为 “文化人类学者” , 但也有不少人 (如 Geer tz等 ) 采用欧洲

的 “社会人类学”一词指代自己的研究。目前 ,大多数学者认为 “社会-文化人类学” ( So cio-

cultural anthropo lo gy ) 一词更为合适。

Evans-Pritchard, 1962,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Other Essays , N ew York, pp. 1— 20, 43—

62.



趣 , 在本质上是以研究 “非西方社会” ——包括亚、 非、 拉美、 太平洋岛屿——为目

标的。 但是 , 与广义的人类学不同 , 社会人类学研究非西方社会并不是为了证明人类

史的过程 , 而是为了把所谓 “异文化” 当成与 “本文化” (如西方文化 ) 具有同等地位

和价值的实体加以理解 , 并通过这种理解思考 “本文化” 的局限。这一研究取向的转

变 , 是人类学从全球文化时空建构的取向迈向文化多元并存观的具体表现。

其次 , 在方法论上 , 因为广义的人类学重视的是人类史 , 因此它主要是以宏观的

社会-文化探讨为内容和研究单位。相比之下 , 社会人类学的特色在于对小型社区或族

群的透视以及对文化的整体观和制度关系分析的强调。 在社会人类学内部 , 对于这种

文化整体观—— 其实践被称为 “田野工作” ( fieldwo rk) ——的社会代表性问题 , 历来

有争议。但是 , 人们无法否认社会人类学与古典的广义人类学和其它社会人文科学的

分立点 , 就在于它的社区透视。 通过对小型社会单位的透视 , 社会人类学者比其它领

域的学者更容易深入到被研究者中 , 体会和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 , 避免本身文化价值

观和主观规范的制约 , 较为开放地对待 “本文化” 之外的现象和事物。 可以说 , 人类

学者是从宏观的人类史走进微观的社区参与之后 , 才将自身改造为社会人类学者的。

在表述风格上 , 与划分社会、 经济、 政治、 文化领域的宏观分析不同 , 社会人类

学采用的是较为微观的社会文化整体描写法或所谓的 “民族志” ( ethnography ) 方法。

民族志的微观性和个别性 , 也已引起学界的批评 , 新的替代模式是在微观描写中 , 包

容宏观的社会和历史视角。 不过 , 民族志方法作为基础 , 是大多数社会人类学者所坚

持的研究路径。

在对所谓 “非西方社会” 进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中 , 社会人类学者大多对这些社

会的整体面貌和社会存在的各种形式有广泛的兴趣。正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 -斯特劳斯

( Levi-Strauss) 所说的:

　　社会人类学是从一个发现中发展出来的。 这一发现就是: 社会生活的所有方

面—— 经济、 技术、 政治、 法律、 美感以及宗教——构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复合体 ,

而且 , 如果没有被放在与其它方面的关系中考察 , 任何一方面也无法被理解。①

不过 , 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表明 , 社会人类学者越来越把自己的研究视野集中在某

一特定的课题之上 , 如社会组织、 经济观念和过程、 政治制度和行为、 象征符号、 仪

式、 宗教信仰、 意识形态等等。列维 -斯特劳斯在比较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时曾指

出 , 社会人类学以社会的概念为组织分析体系的工具 , 而文化人类学则以文化为分析

单位和概念。不过 , 二者均是为了了解人的整体②。此外 , 无论社会或文化人类学者如

何看待自己的分析概念体系 , 一般来说 , 他们的研究均可分为如下几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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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Claude Lev i-St rauss, 1972,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 V o l. 1, London, pp. 356— 359.

Claude Lev i-St rauss, 1972,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 V o l. 1, London, p. 358.



亲属制度 (kinship) —— 对亲属制度的探讨被视为社会人类学的基本功 , 这主要

是因为社会人类学者认为亲属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质。 社会人类学者试图借以透

视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

经济人类学 ( economic anthropolog y )—— 社会人类学者与一般经济学者一样 ,对

经济现象十分感兴趣。 但是 , 他们的研究与后者不同。 经济学者在其研究中把经济看

成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形态。 社会人类学者则主张 , 经济观念和过程是社会和文化的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 , 他们从社会和文化的全貌入手考察经济 , 并提出一系列有

关经济与社会、 经济与文化关系的论点。

政治人类学 ( political anth ropo logy ) —— 非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比较曾被视为政

治人类学的主要研究目标。 不过 , 自 50年代以来 , 社会人类学者在探讨这一专题时 ,

更多地倾向于政治制度、 权力以及它们与文化的关系探讨 , 由之对政治的本质加以界

定。同时 , 一些人类学者运用一般政治科学的概念以描述他们所研究的社会 , 另一些

人类学者则力图通过独特的民族志研究 , 对一般政治理论提出挑战。

宗教人类学 ( religious anthropo log y)—— 宗教学把自己的研究限定在经典和教义

范畴之内 , 其对宗教的界定也偏向于 “制度化宗教” , 即有一定统一神谱、 经典以及教

义的宗教。社会人类学者眼中的 “宗教” 既包括制度化的宗教 , 也包括其它宗教类型 ,

并把象征符号、 仪式、 信仰、 意识形态等等都视为宗教探讨的对象。

此外 , 根据研究的区域特征 , 又可以划分为非洲人类学、 中国 /汉学人类学、 印度

人类学等等。

社会人类学者不管是以何种主题和区域为专长 , 他们大多有一套共同的关注点。

1979年 , 法国人类学家奥格 ( M arc Auge) 指出 , 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有四个具体的关

切点: 进化、 文化、 象征、 功能。进化与文化形成一个轴 , 象征与功能形成另一个轴。

传统人类学理论的分类 , 可以以这两个轴、 四个关切点为标准①。进化论分为美式和英

式两种 ,美式进化论所关心的是文化的进化 ,英式进化论关心的是文化功能的进化。法

国社会学派和英国结构功能主义关心的是象征 (宗教仪式 ) 的功能。英国功能主义人

类学所关心的是文化、 象征与功能的三角关系。传播论关心的焦点与进化论一样 , 是

历史与文化的关系 , 但其所谓 “历史” 指的不是进化而是 “退化” , 或文明从中心到边

缘的空间传播和时间衰落。 历史具体主义和结构主义人类学者所关心的是象征和文化

两个焦点 , 几乎把象征和文化视为自在的与社会无关的空间分布体系和逻辑体系②。

社会人类学对奥格所界定的进化、 文化、 象征、 功能四个关切点均有所涉及。但

是 ,它对进化 -文化的轴线不感兴趣 ,而对其它三个关切点的联系十分关注。具体地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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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王铭铭: 《人类学与文化学说》 , 《国外社会学》 1996年第 1、 2期。

Marc Auge, The Anthropological Circle , Cambridge, pp. 14— 18.



社会人类学内部分化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涵盖文化、 象征、 功能的类型 , 其起源是人

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 ( Bronislow Malinow ski) ; 另一种是只涵盖象征和功能的类型 ,

其起源是法国学派以及在英美传播法国学派的英国人类学家布朗 ( Radclif fe-Brow n)。

不过 , 社会人类学并不完全反对变迁的观点。 相反 , 大多数现代社会人类学者对社会

-文化的过程、 历史等历时性变动十分关注。诚然 , 这种关注与进化论者的超地方人类

史的观察在取向上有很大差异。

二、 汉学人类学研究史

社会人类学之所以成为西方学界与公众广泛关注的学科 , 主要是因为它作出了如

下两个十分 “开明” 的承诺:

　　一方面 , 人类学者声称自己要拯救那些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 , 使之幸免于

激烈的全球西方化破坏。借助于其浪漫的感召力以及其引人的科学宗旨 , 人类学

者挺身而出 , 反对席卷全球的西方模式。 另一方面 , 人类学者用较隐晦的词句许

诺要使自己的研究成为对我们西方自己文化的批评。他们说 ,通过描写异文化 ,我

们可以反省我们自己的文化模式 , 从而瓦解人们的常识 , 促使我们重新检讨大家

想当然的一些想法。①

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② , 亦即 “汉学人类学” , 是社会人类学区域性分支的一门。

这一区域性分科的缘起与其它区域性的人类学基本一致 , 其最早目的就是把中国社会

当成受现代西方文明冲击的文化加以 “拯救”。最早符合社会人类学学科特点的汉学家

是荷兰的德格鲁特 ( De Groo t ) , 他不仅把中国社会当成 “异文化” 研究 , 而且还长期

在中国从事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③。不过 ,这些早期人类学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

人类学家 , 而与专注于 “奇风异俗” 的古典人类学家颇为类似 , 他们的中国文明研究

也还称不上 “汉学人类学”。汉学人类学的建立是以功能主义民族志方法和社会结构理

论被引入社会人类学为标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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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Maurice Freedman, 1974,“ On the socio lo gica l study of Chinese r elig ion” , Religion and Ritu-

al in Chinese Society , Ar th ur Wo lf ed. , Stanfo rd, pp. 19— 41.

一般读者容易把汉学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研究相混淆。实际上 ,除了个别的例外 ,中国少数民

族族群的研究与汉学人类学有很大不同。一方面 , 汉学人类学吸收了传统汉学 /中国学的因

素 , 对中国占人口多数的汉族 (汉人 )文化和社会组织特别感兴趣。另一方面 , 它不仅是对

汉族社会 -文化的描述 ,而且还力图从研究中提炼出有益于理解中国社会和总体人类学理论

发展的观点。 “汉学人类学” 就是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

George Marcus and M ichael Fischer ,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 Chicago , p.

1.



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出现 , 是近代欧洲学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自 18世纪以来 ,

欧洲社会产生了两种思潮: 一是对 “西方” 的过去的关注 , 二是对如何看待 “西方”以

外的世界产生兴趣。正如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前任主席吉尔耐 ( Er nest Gel lner) 所言① ,

表达这两种思潮的是一个当时十分流行的问题: “为什么世界会越变越好?我们可以用

何种标准来衡量世界的变化?” 对这一问题 , 出现两种不同的回答。历史主义的理论主

张 , 世界的进步是历史的必然 , 是欧洲的进步战胜 “非欧洲社会” 的落后的表现 ; 实

证主义者则主张 , 欧洲的先进在于它拥有别的社会所没有的求证和知识结构。在人类

学界 , 这两种答案是通过生物的类比法来表述的。 十九世纪的文化进化论从生物的类

比中得出一个结论 , 即文化与生物界的生存法则一样 , 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 , 世

界的发展是从 “非西方的落后文化” 到 “西方的进步文化” 的演进。功能主义的创设

者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则从生物学的启示中得出一个与进化论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 ,

人文现象与生物现象的雷同 , 不在于它们有高低之别 , 而在于他们存在的目的与生物

体一样 , 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而欧洲的优势不在于它在进化阶梯上的地位 , 而

在于它可以通过实证的科学研究掌握 “非西方” 的文化特性。功能理论对人类学发展

的主要贡献 , 在于它们指出了与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不同的文化形态 , 不能被贬低为

比欧洲文明低等的文化。 功能的解释 , 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 “平等生存权利” , 以及

“非西方文化” 的合理性。同时 , 它还指出对 “异文化” 的研究所获得的实证知识 , 有

助于对西方文化的自我反省。这两点成为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观念 , 对于人类学者

的文化价值判断有深远的影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 中国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不过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与

其它区域性人类学不同 ,汉学人类学的开创者是本土人类学者。在目前西方学术界 ,多

数汉学人类学家倾向于推戴西方的人类学家 (如活跃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弗里德曼② )

为他们的学术带头人。 实际上 , 第一代运用严格的社会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社会

进行研究的 , 不是来自西方的 “远方来客” , 而是被从中国本土派往英美学习社会科学

的一批青年学者。三四十年代 , 费孝通、林耀华等就已比较系统地学习过社会人类学。

在他们的研究中 , 社会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被较为完整地运用 , 其对经济、 亲属制度、

信仰与仪式等方面的旨趣也得以较充分的表述。尽管他们并不自称为汉学人类学者 ,但

他们的具体研究实践开了这门社会人类学区域性分支学科的先河。

也正是这一时期 ,西方社会人类学界对于社会人类学的学科界定问题产生了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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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的布朗和步他后尘的埃文斯 -普里查德 ( Evans-Pritchard)在社会人类学和社

会学之间划定了边界。 前者认为 ,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内部构造的学科 , 并偏向于以本

土社会 (西方 ) 为研究重点 , 而社会人类学不仅应研究社会的内部构造 , 还应对不同

社会类型进行比较。后者则认为 , 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基本差别在于: 社会人类学

是对简单社会 (社区 ) 的整体描述和分析 , 社会学则是对社会中的不同面向进行切割

性分解。两者都坚持 , 社会人类学者应当以 “异文化” 或 “原始简单社会” 为研究对

象。按布朗的观点推论 , 中国社会的研究是针对社会内部结构而展开的 , 因此构不成

以比较为特点的社会人类学 , 而只能是社会学。而从埃文思 -普里查德的角度看 , 对中

国这类 “复杂社会” 进行研究 , 只能获得有关 “大社会” 的片段性信息 , 构不成整体

的文化理解 , 因此也不可能是社会人类学。

相比之下 , 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马林诺夫斯基则对社会人类学采取较为开放的态

度。他在为费孝通的 《江村经济》 所写的前言中① , 对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提出两点

希望: 第一 , 他希冀中国人类学成为本土社会研究的先锋 , 第二 , 他还希望从此之后

社会人类学可以把注意力从 “简单社会” 转向 “复杂的文明社会”。

费孝通等人开始进行本土人类学的研究时 , 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通过民族志

方法描述中国社会及其变迁。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 , 亲属制度、 经济人类学、 政治人

类学以及宗教人类学这四个社会人类学所关注的焦点逐渐进入汉学人类学的学术视

野 , 而且有些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 在亲属制度范围内 , 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引起了

一系列有关中国家庭与社区的关系、 地方与国家的关系、 祖先崇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

讨论。 在经济人类学范围内 , 施坚雅的经济空间理论不仅引起汉学人类学的改变 , 而

且对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的研究也颇有影响。此外 , 自 60年代以来 , 大量的汉学人类学

者在象征人类学、 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从中国民间信仰与仪式出发 , 提出了许多颇有见

地的文化理论。

从学术史的断代看 , 汉学人类学已经经历了四个时期的发展:

第一个时期是本土人类学时代 , 它只延续了约十年之久 , 其特点是对社区民族志

的强调。此外 , 除了费孝通坚持以社会人类学整体论民族志描述乡土中国之外 , 其余

学者对社会人类学的传统失去了兴趣 , 这主要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当时的 “文化与

人格”、 宗教社会学等新理论所吸引。

第二个时期自 5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 ,其支配性人物是弗里德曼 ( Maurice Freed-

man) 和施坚雅 ( William Skinner )。弗里德曼根据海外华人社会的研究和第二手材料

写出一批关于中国社会 (宗族 ) 组织和文化的论著 , 施坚雅根据文献从清史的角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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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他们的作品形成一种 “反社区” 的理

论取向 , 而其对非正式制度与国家的考察的影响至今依然十分强大。

第三个时期是 70— 80年代 ,其特点表现为对社区方法和田野工作的重新重视以及

对旧范式的经验验证的发达。民族志方法的重新运用 , 使一大批学者有机会对弗里德

曼、 施坚雅等人的模式进行实地体验。同时 , 新的社会人类学思潮的出现也造就了新

一代汉学人类学家。

第四个时期开始于 80年代后期 ,其特点是对旧有理论的综合以及视角和方法论上

所受到的一般社会科学的冲击。 与一般社会人类学一样 , 现阶段的汉学人类学研究出

现了空前的多样化的局面 , 不同学者运用不同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 , 有的采用宏观

理论和非传统的研究法 , 有的坚持社区调查法并对功能民族志的作用深信不疑。 在批

评理论和激进派话语的影响下 , 理论的新综合正在出现。

不同时期的汉学人类学一方面十分强调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独特性 ; 另一方面 , 他

们对这些特性的解释 , 大多来自其他人类学者的理论认识范式 , 而这些理论范式又深

受其所处历史时代的制约。 正如上文指出的 , 汉学人类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 , 深受此

一时期的主流理论 (即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理论 )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西

方理论界认识到过去的 “社会越变越好” 的命题实际上不一定准确 , 因此 , 人类学者

开始对他们的社会理论加以修正 , 而这些修正也是汉学人类学理论变迁的根源。

另一方面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东方和非洲大量新的民族 -国家宣告成立 ,

使欧洲失去许多殖民地。对于人类学者来说 ,殖民地的失去 ,等于调查场地的失去。在

此背景下 , 人类学界出现了列维 -斯特劳斯的宏观理论人类学 , 它一反功能主义人类学

强调社会现实的传统 , 把思维当成第一性的体系加以探讨①。

汉学人类学的第二个时代与这一系列的变动密切相关。 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

曼深受埃文斯 -普里查德和格拉克曼 ( M. Gluckman) 的影响。作为战争受害族群犹太

人的一员 , 他体会到和平、 一体化社会模式的虚设性质 , 从而与其他正在重新思考功

能主义理论范式的学者形成了共识。 1949年 ,中国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 ,冷

战的格局使汉学人类学家只能依赖文献分析中国社会。 弗里德曼、 施坚雅等人的学说

之所以充满历史学的意味 , 与这一政治变迁有密切关联。同样地 , 他们对社区民族志

分析法的质疑 , 与此一时期社区研究的衰落有关。

七八十年代 , 汉学人类学出现两大潮流: 其一是社区调查的复归和范式的地方性

检验的兴起 , 其二是象征人类学的发达。 这两大潮流构成了汉学人类学第三个时代的

主要特点。前一潮流的出现条件是港台地区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的开放以及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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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后对外交流的提倡 , 而后一潮流的出现则与更广泛的人类学理论范式的变动相

呼应。

在新结构主义的影响下 ,西方人类学界从 60年代后期起开始重视象征体系与社会

体系关系的探讨。 由于存在一段相当长的和平时期 , 世界出现了新的格局 , 文化之间

的交往方式也从战争转入经济文化霸权的争夺。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在世界文明格

局中的地位问题重新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题 ,符号 -象征体系作为文化独特性的主要表

现形式成为人类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在道格拉斯 ( Ma ry Douglas)、吉尔茨、特纳 (Victor

Turner )等著名学者的倡导下 ,象征人类学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流①。在这一主流的推

动下 , 许多汉学人类学者 (如武雅士 [Arthur Wo lf ]、 马丁 [Emily Mar tin ]、 王斯福

[Stephan Feuchtwang ]等 ) 十分重视 “汉人民间宗教” 的探讨 , 他们力图在中国人的

信仰、 仪式与象征体系中发掘中国文明与社会构造的模式。

中国实行改革以来 , 一批学者 (如波特 [ Jack Po t ter ]、 萧凤霞 [Helen Siu ]等 )

带着他们对社会变迁的极大兴趣 , 在中国南方地区展开田野工作 ; 港台地区的人类学

研究 , 进一步深化了对民族志与地方史的理解 ; 留学欧美的一批中国青年学者 , 也开

始结合国内外理论进行汉学人类学调查研究。 80年代以来 , 新的人类学思潮逐步影响

了中国社会的研究 , 使之与其它区域性人类学界一样 , 进入一个理论反思和多元化的

时代 (即汉学人类学的第四个时代 )。

必须承认 , 汉学人类学不完全是社会人类学的 “中国复制”。与其它区域性社会人

类学相比 , 汉学人类学具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 , 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五十几

年前早已指出的 , 中国社会的人类学是 “复杂的文明社会” 的人类学。半个世纪以前 ,

一些社会人类学者以为 , 用在简单社会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社区民族志方法来研究中

国 , 同样可以创造中国人类学。 而在此后 , 汉学人类学者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国社会的

复杂性以及在对简单社会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传统民族志方法的局限性。 于是 , 越来越

多的汉学人类学者试图在民族志和田野工作的基础上考察中国社会和文化 , 也就是在

社区中考察当地的社会 -文化与超当地的社会-文化 , 并力图理解二者的互动关系。

第二 , 中国是一个有文字历史的国家 , 传统汉学对中国的研究大多是以 “文字文

化” 或 “精英文化” 为研究对象的。 在传统汉学的研究中 , 从 “文字文化” 所得出的

结论和对中国文化理解的著述成为汉学人类学的主要参考文献。 这一方面促进了汉学

·114·

中国社会科学　 1997年第 5期

① 参见 Cliffo rd Geer tz,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 N ew York: Victo r Turne r, 1957,

Schism and Continuity in African Society , Machester; 1966,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 N ew Yo rk; Mary Douglas, 1966, Purity and Danger , London; Edmund

Leach, 1964, “ Animal ca tego ries and verba l abuse” ,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an-

guage , E. H. Lenneberg , ed. , Cambridge, pp. 28— 63.



人类学与史学的综合 (此为其它区域性人类学类型所少见 ) , 另一方面也把传统汉学的

“东方观”引入汉学人类学中来。“东方观”的存在给汉学人类学带来对文明的尊重 ,同

时也带来传统汉学原有的保守特性 , 这种保守特性的基本特质是对描述的偏重以及对

理论的排斥。 汉学人类学至今没有提出一般社会人类学通用的概念就与此有关。

由于这两个特点的存在 ,汉学人类学与一般中国学 /汉学之间的差异有日益消解的

趋势。 与其它区域的人类学者一样 , 受过社会人类学专业训练、 在汉人社区 (包含台

湾、 港澳、 海外华人社区 ) 作过田野调查并在人类学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学者被

称为 “人类学家”。不过 , 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已经把兴趣转向原属社会学、 史学、 政治

学、经济学的学术领地。同时 , 不少非专业的汉学家所从事的研究与汉学人类学无异。

大多数汉学人类学的研究计划也并不受一般社会人类学的关注 , 汉学人类学的论文也

并不为一般社会人类学的杂志 (如 [Man ]、 [Current Anthropolog y ]、 [American An-

thropologist ]、 [Dialectical Anthropolog y ]、 [ Eth nos ]等 )所青睐 , 它们反而常常是在

中国学杂志 (如 [ Late Imperial China ]、 [Modern China ]、 [ The China Journal ]等 )

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对于一般中国学家来说 , 汉学人类学的 “汉学化” 无疑是一件好事 , 因为社会人

类学的理论、方法与资料可以弥补一般中国学的缺陷 (汉学人类学者向来重视家庭 ,宗

族 , 民间宗教组织 , 社团 , 非正式经济活动 , 大、 小传统的关系 , 而这些是中国学所

缺乏的 )。但是 , 对于汉学人类学者本身来说 , “汉学化” 使他们失去了在一般社会人

类学界的应有地位。这种困境表面上是一个知识与职业的矛盾问题 , 而在其背后还潜

藏着一系列与目前正在发生的表述危机相关的危机有密切关系的问题。

三、 范式问题与表述的危机

在六十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 , 汉学人类学所面临的问题可以归纳如下:

( 1) 社会人类学在部落社会研究中提出的社区民族志方法论与中国这个国土如此

之广大、 历史如此之悠久、 传统中央集权如此之强大的社会是否相匹配?

( 2) 中国研究应与西方社会理论形成何种对话、 应在何种程度上强调中国素材的

独特性?

( 3) 西方对 “人” 的看法 (如理性人、 经济人的观点 ) 可否运用来探讨中国人的

问题?

( 4) 中国人的象征和社会世界是一个一体化的体系 , 还是大、 小传统分立 , 区域

分立的多元体系?

( 5) 把中国当成西方的 “异文化” 加以探讨存在何种问题 , 本土社会的人类学探

讨能否克服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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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大问题实际上是普同论与文化相对论之间的矛盾的具体表现 , 是对中国研

究应具有自身的独特理论体系还是应从属于一般社会科学此一问题的不同分述。

第一个问题产生于学界对吴文藻、 费孝通等的 “中国社区论” 的评论之中。 如上

所述 , 吴文藻、 费孝通等把社会人类学在 “简单社会” (原始部落 ) 研究中发展出来的

社区民族志方法运用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中。 50年代以后 , 社区研究法被欧美人类学者

视为方法论反思的对象。于是产生了下面的问题①: 对中国这样一个 “复杂文明社会”

进行社区分析 , 是否能体现中国社会的特点? 换言之 , 社区研究针对的是小地方 , 在

大型的文明社会中 , 小地方无疑也是大社会的一个部分 , 但是 , 它们是不是可以被视

为大社会的缩影?

对这个问题 , 社会人类学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争论的双方是普同论者和文

化相对论者。 前者从人类学方法论的角度出发 , 肯定功能主义的社区分析本身所具有

的作用。他们关注的不是 “中国社会” , 而是社区在人类学描述 (即 “民族志” ) 中的

作用。 因此 , 对他们来说 , 汉人社区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并不重要 , 而

重要的是 , 汉人社区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描述对人类学整体理论和话语的意义。 换言

之 , 汉人社区研究只要能够提供符合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与描述方法标准的知识 , 就

是 “成功” 的研究。

持这种看法的人类学者 , 以利奇为代表。在 《社会人类学》 ( 1983) 一书中 , 他以

功能主义民族志的标准对数本中国人类学家的英文著述一一加以评判 , 他认为其中最

成功的是费著 《江村经济》 , 因为它避免了早期民族学的方法论缺陷 , 而且不声称是中

国社会的 “典型”②。

虽然利奇一再说明人类学描述不应有任何 “一般预设” , 但是他在本质上是一个

“普同论者” , 因而主张人类学社区调查的意义与 “中国社会” 的特征无关 , 而仅仅是

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特点的通论。这一看法显然违背了费孝通的本意。 在对利奇

评论的回应中 , 费孝通多次提到 , 他的理想是 “了解中国社会” , 而不是发现人类行为

与文化的一般规则。与利奇不同 , 第二种评论针对汉人社区研究与 “中国社会” 的相

关性而展开。这种评论与拉德可利夫 -布朗的 “社会结构” 概念及其后来的变异有密切

的关系。布朗本人也曾应吴文藻的邀约到燕京大学讲学 , 他对人类学的主要贡献不在

于方法论 , 而在于理论方面。他是把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导师涂尔干 ( Durkhei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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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 对于这个问题 , 费孝通早已加以重视。在江村研究之后 , 他开展了 “云南三村” 社会

经济模式比较研究 ,并在理论上对中国社会与发展进行超区域的论述。近来 ,乔健先生的论

文 《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 (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1995年第 1期 ) 对此问题也有

探讨。



社会理论引进社会人类学的学者。

1962年 , 汉学家弗里德曼在 “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 一文中①讨论了汉学对社

会人类学所能作出的具体贡献。 弗里德曼与马林诺夫斯基的一点共识是 , 中国社会的

研究存在着把人类学从原始部落推向文明社会的潜能。 但是 , 在这种研究应该如何开

展才可以达到这一目标的问题上 , 他与马林诺夫斯基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 , 功能主

义者在宣扬社会人类学社区调查法的有效性时 , 忘记了 “有历史的文明社会” 是中国

社会与传统人类学研究对象不同之根本所在 , 对这样一个历史悠久、 有社会分化的文

明大国 , 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方法和共时性剖析 (即反历史倾向 ) 是不适当的。

弗里德曼的批评是: 马林诺夫斯基以为 , 吴文藻领导下的 “中国社会学派” 之所

以成功 , 是因为他们运用了小型社区研究法 , 而这种研究法一旦在不同的村落社区反

复实施② , 便可借以理解整体中国社会。弗里德曼认为 , 假使人类学者对中国社会的独

特性没有充分了解 , 进行再多的社区调查也无法说明问题。 社会人类学要出现一个

“中国时代” ,首先应该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学习研究文明史和大型社会结构的方法 ,

走出社区 ,在较大的空间跨度和较广的时间深度中探讨社会运作的机制。概而言之 ,弗

里德曼认为 , 小地方的描述难以反映大社会 , 功能的整体分析不足以把握有长远历史

的文明大国的特点 , 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

在强调中国社会的独特性、 反对简单搬用一般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时 , 弗里德曼

实际上已经使自身落入了上文列举的第二个问题: 中国的独特性是否应该和可能让社

会人类学者 (或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 ) 来认定? 尽管弗里德曼是一个相对论者 , 他的

论述却与社区论一样无法避免社会人类学一般理论的制约。

西方社会人类学者在从事中国研究时 , 常常面临一个理论上自相矛盾的现象: 一

方面 , 他们力图运用中国素材来评论西方社会理论的一般性问题 , 使其研究在理论界

获得一席之地 ; 另一方面 , 为了突出其研究的独特意义 , 他们也十分强调西方理论在

解释中国素材时表现出的弱点。 自汉学人类学建立以来 , 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长期存

在 ,制约了几代学者的理论思考 ,而弗里德曼的理论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矛盾。 1981

年 , 与弗里德曼持不同观点的费孝通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演讲中曾指出 ,

“弗里德曼教授在生前曾告诫进行微型研究的人类学者 ,不要以局部概论全体 ,或是满

足于历史的片段 , 不求来龙去脉”③。弗里德曼的持续影响 , 不仅因为他是一代欧美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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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rice Freedman, 1962,“ A Chinese pha se in social anthropolog y” , in The Study o f Chinese

Society , W illima Skinner ed. , Stanfo rd.



至东亚汉学人类学者的导师 , 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中提出了一

个颇类似于 “范式” 的东西。 汉学人类学者华生 ( James Watson) 就认为弗里德曼的

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种 “范式”①。

的确 , 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几乎已经成为长期积累下来的汉学人类学和社会史所

认同的学术论题和学界论述中的架构 , 他之后的人类学者如裴达礼 ( Hugh Baker )、马

丁、 波特等都采用他的宗族概念 , 对他有所批评的中外学者如王崧兴、 帕斯特耐克

( Burton Pasternak)、 科大卫 ( David Fua re)、 萧凤霞、 陈其南、 陈弈麟等人也在不得

已的情况下把他的概念架构当做具有相当开放性的体系 ,在此基础上展开不同的陈述、

批评与修正②。弗里德曼的影响不限于中国学界 , 也不限于一般社会人类学界。由于他

的理论具有类似于 “范式” 的开放性的特质 , 已为其它相关课题 (如社会史、 中国法

和政治制度分析 ) 的研究所采用。更难以否认的是 , 他的研究已经成为马林诺夫斯基

预期的 “文明社会的人类学” 的范例之一。

问题是: 弗里德曼从中国宗族研究中提出来的理论 , 是不是像华生教授所说的是

一种 “范式”? 我认为弗里德曼并不像华生所说的那样提出了一种范式 , 他的研究体现

的是汉学人类学中范式形成的困境。 研究中国以外其它地区的人类学者 , 可以轻易地

从所谓 “非西方文化的第一手材料的分析” 中得出某种 “通则” (如列维-斯特劳斯的

“结构” ) 或 “范式” (如吉尔茨的 “地方性知识” )。相比之下 , 汉学人类学者的理论构

造却常需要第三层透视 , 他们不仅需要参照人类学的一般命题 , 而且由于这些命题是

从其它社会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 , 所以他们也要参照非中国的资料与模式。 在中国研

究中 , “宗族” 貌似一个 “范式”; 但在一般社会人类学中 , 它却是一个更大的、 从中

国以外的地区 (如非洲 ) 发展出来的 “范式” 的分述。

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研究服从人类学论证的一般仪式性程序: 他从学派 (埃文思

-普里查德与福忒思 [ Fo rtes ]的新功能论 )的解读 (结构 ) , 走向地方性知识 (中国宗

族 ) 的悖论 (反结构 ) , 又回到学派的解读 (结构 )。弗里德曼不是一个全球文化的探

险者 , 但是他却在内心的深处从英国学界习得非洲社会的模式 , 又从伦敦经济学院飞

越大洋 , 把原始居民的社会模式 “运输” 到中国来 , 与当地 “社会现实” 比较 , 并将

这一比较带回他的归属地。他的中国 “宗族范式” 来自于埃文思 -普里查德的努尔人和

福忒思的泰兰西人 , 尽管它表面上是以后者的悖论出现的。 在这样的 “跨文化理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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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 的过程中 , 弗里德曼含辛茹苦 , 但是他认为值得为之作出奉献。在他的眼里 , 有

一个一致性的 “中国现实” , 它对人类学一般理论有潜在的价值。因此 , 弗里德曼的贡

献 , 与其说在于它已经提供一种 “范式” , 倒不如说在于它提供了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

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建构之间关系的途径。虽然他有信心用中国素材制造出一种新人

类学 , 但是他没有回答如下问题: 在人类学已有范式下从事中国研究 , 可否形成一个

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派? 用中国 “社会现实” 反思英国人类学者的 “非洲范式” 到底符

不符合他的新人类学的需要? 区域性悖论是不是新范式的前提? 这些问题涉及到中国

研究的区域独特性与可概化性 ( g enerali zability)。

虽然第三个问题与弗里德曼的问题是相联系的 , 但是它更直接地来自对施坚雅经

济区位理论的质疑。 30年来 , 中国学与汉学人类学深受施坚雅作品的影响。作为一个

经济人类学家 , 施坚雅创设了一整套模式 , 对传统中国的经济空间特质进行分析和解

释。在施坚雅看来 , 区系空间的制度同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透视点和相遇点。 他认

为 , 通过区系空间的组织 , 不仅可以观察非正式的制度 , 还可以观察行政体系。同时 ,

非正式的市场区系与正式的行政区系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之上 , 这个基础就是地理形貌

的空间格局。 因此 , 他进一步认为 , 国家与社会不是对立的 , 而是在社会空间上互相

兼容、 密不可分的。

为什么国家与社会能够在中国兼容并存?施坚雅所给予的解释是经济决定论的。他

的具体分析给予经济以十分特殊的地位。他认为 , “官方区域行政结构与非官方社会组

织结构之间是相互粘结的” , 而它们之间的 “粘结点” 则由经济因素决定①。

施坚雅之所以造成很大影响 , 原因在于他特别关注理论与数理模型在解释经验和

社会现象中的运用 , 在于他特别关注对其它学科的模型的借用。 他用正式的经济模型

和目的论的理性概念来研究中国社会 , 通过创设正规化经济空间模型来建立他在中国

学界的威望 , 这既是他的长处 , 也是他的理论值得重新思考的原因。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 , 笔者已经结合在闽南地区发现的社会史资料和新近社

会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对施坚雅的 “经济区位论” 作出了较为全面的批判②。我指出 , 施

坚雅的理论忽略了一个事实: 在一般情况下 , 传统中国的区位体系的形成不单是个人

的经济理性选择引起的 , 而是在政治、 行政、 宇宙观、 仪式、 社会冲突等诸多因素的

共同促进下生成的 , 因而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 , 区位体系也会被改造成适应不同时代

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的空间制度。进一步解读施坚雅的文章之后 , 笔者发现: 施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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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弱点之根源 , 不在于他对中国社会的考察不够全面 , 而在于他在中国研究中简单

化地套用了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因此 , 我认为 , 施坚雅忽视了一个值得我们加以认

真思考的大问题: 西方理性经济人的概念是否适用于传统中国这个非西方、 非资本主

义社会?

这个问题从一个与弗里德曼宗族理论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汉学人类学面临的理论困

境。弗里德曼把中国当成一个可为西方人类学提供悖论并促成其理论范式更新的案例 ,

而施坚雅则运用西方理论范式来描述中国社会 ,把中国当成足以支持西方范式的素材。

前者之所以失败 ,主要是因为无法逃脱西方范式的潜在制约 ; 而后者之所以面临问题 ,

主要是因为理论的实践者对理论产生的文化背景毫无反思意识。 与弗里德曼的问题一

样 , 施坚雅的问题不是个人问题 , 它是一大批认为西方观点可以解释中国社会现实的

“普遍论者” 共同面临的挑战。

第四个范式问题是 “汉人民间宗教”。 从 19世纪下半叶开始 , 人类学者便不断发

现中国宗教对于一般宗教学和宗教人类学理论的建构有着潜在贡献。不过 , 值得注意

的是 , 一个多世纪以来 , 与安达曼岛、 特罗布里安德岛、 非洲、 印度等地的宗教体系

不同 , 中国宗教并没有成为人类学理论的起源地。 从德格鲁特和葛兰言 ( M arcel

Granet )经弗里德曼到 60年代以后 , 几个世代的汉学人类学者对中国的信仰、 象征与

仪式的理解 , 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可惜的是 , 汉学人类学者除了把西方已有的人

类学理论运用到中国现实中之外 , 并没有从中国现实推论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即

使是近年来力图将中国素材理论化的桑格瑞 ( P· Steven Sang ren) 也只能在结构主义

的 “调和” 方面下功夫。

这种理论创新的缺失是不是可以归结为中国素材的局限?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现

存社会人类学和中国学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取向: 第一 , 多数学

者越来越反对把中国民间信仰、 仪式和象征看成是没有体系的 “迷信” 或 “原始巫

术” 的残余 , 而主张把这些社会 -文化现象界定为一种宗教体系。第二 , 在此共识的基

础上 , 学者们发展出对民间宗教与中国 “大传统” 的文化之关系的不同探讨 ; 有的学

者采用 “自上而下” 或 “从大传统到民间传统” 的研究方法 , 有的学者采用 “自下而

上” 或 “从小传统到大传统” 的研究方法。第三 , 学者们注意到民间宗教的内在体系、

社会功能、 意识形态形貌等方面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考察 , 这种考察可以理解中国一

般民众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第四 , 在中国研究中文本传统和经验调查传统出现新综合

的倾向 , 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即从区域历史中、 社会空间结构中探讨民间宗教以

及对主观的历史和传统复兴问题的探讨。 第五 , 对民间宗教与现代化关系的探讨 , 已

开始引起学界重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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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套用了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因此 , 我认为 , 施坚雅忽视了一个值得我们加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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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之所以失败 ,主要是因为无法逃脱西方范式的潜在制约 ; 而后者之所以面临问题 ,

主要是因为理论的实践者对理论产生的文化背景毫无反思意识。 与弗里德曼的问题一

样 , 施坚雅的问题不是个人问题 , 它是一大批认为西方观点可以解释中国社会现实的

“普遍论者” 共同面临的挑战。

第四个范式问题是 “汉人民间宗教”。 从 19世纪下半叶开始 , 人类学者便不断发

现中国宗教对于一般宗教学和宗教人类学理论的建构有着潜在贡献。不过 , 值得注意

的是 , 一个多世纪以来 , 与安达曼岛、 特罗布里安德岛、 非洲、 印度等地的宗教体系

不同 , 中国宗教并没有成为人类学理论的起源地。 从德格鲁特和葛兰言 ( M arcel

Granet )经弗里德曼到 60年代以后 , 几个世代的汉学人类学者对中国的信仰、 象征与

仪式的理解 , 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可惜的是 , 汉学人类学者除了把西方已有的人

类学理论运用到中国现实中之外 , 并没有从中国现实推论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即

使是近年来力图将中国素材理论化的桑格瑞 ( P· Steven Sang ren) 也只能在结构主义

的 “调和” 方面下功夫。

这种理论创新的缺失是不是可以归结为中国素材的局限?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现

存社会人类学和中国学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取向: 第一 , 多数学

者越来越反对把中国民间信仰、 仪式和象征看成是没有体系的 “迷信” 或 “原始巫

术” 的残余 , 而主张把这些社会 -文化现象界定为一种宗教体系。第二 , 在此共识的基

础上 , 学者们发展出对民间宗教与中国 “大传统” 的文化之关系的不同探讨 ; 有的学

者采用 “自上而下” 或 “从大传统到民间传统” 的研究方法 , 有的学者采用 “自下而

上” 或 “从小传统到大传统” 的研究方法。第三 , 学者们注意到民间宗教的内在体系、

社会功能、 意识形态形貌等方面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考察 , 这种考察可以理解中国一

般民众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第四 , 在中国研究中文本传统和经验调查传统出现新综合

的倾向 , 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即从区域历史中、 社会空间结构中探讨民间宗教以

及对主观的历史和传统复兴问题的探讨。 第五 , 对民间宗教与现代化关系的探讨 ,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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